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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05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月 9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地點：博愛校區公誠樓 4樓 415 教室 

主席：戴遐齡校長                                         記錄：李麗珍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獻獎 

「台北好水」獎牌兩面：本校天母校區詩欣館及體育館籃球場水質優良、

設施良善，獲市府頒發台北好水標章。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 

主席裁示：洽悉。 

叁、主席報告 

校務評鑑是學校重要事項，由研究發展處專案報告，請各位集思廣益提供

意見。 

肆、重要議案報告 

校務評鑑報告：(如簡報資料)。 

主席裁示： 

一、簡報內容及長度再充實增加。 

二、依與會者意見修訂簡報內容。 

三、美化編輯投影片版面。 

伍、提案討論 

案    由：修正「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為符應本校 106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自我外部評鑑委員訪評

建議「規劃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意見及本校針對訪評意見之回覆「已

修訂『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將期中教學意見調查納入法

規規範(此案尚未通過，預計提 106.5.9 行政會議)」，以提升教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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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調查反饋於教學調整之成效，確保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特

經 106 年 4月 21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

員會議修訂本要點。 

二、為使本校規範更完備及相關行政作業順利，故此次提案修正。 

三、檢陳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修正及現行條文對照表各一

份，如附件(請參閱新修正資料)。 

決    議： 

一、修正處如下： 

（一）第二點：「…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於每期中考試前一週實

施；…」 

修正為：「…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於每學期第八週實施；…」 

（二）第四點：「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由學生依照教學發展中心公

告時間內於網路系統填寫問卷。無效問卷的篩檢，…」 

修正為：「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由學生依照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時

間內於網路系統填寫問卷。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無效問卷的

篩檢，…」 

（三）第五點修改為第七點。 

（四）第六點修改為第五點。 

（五）第七點修改為第六點。 

（六）第八點：「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

下列(一)或(二)情形者需接受領航活動輔導。……(六)未滿

60歲以上之受領航教師於接受領航活動期間不得超支鐘點(含

夜間在職專班)及在校外兼課；未達標準兼任教師於教學意見

調查結果公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再聘任。」 

修正為：「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

下列(一)或(二)情形者須接受領航活動輔導。……(六)受領航

教師於接受領航活動期間不得超支鐘點(含夜間在職專班)及

在校外兼課；兼任教師符合第八點第(一)或(二)項情形者於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公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再聘任。」 

二、修正後通過。 

陸、各單位工作報告及配合事項：請參閱電子檔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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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項會議決議及待解決問題執行進度報告：各案持續追蹤。 

捌、臨時動議 

一、人事室蘇主任青雲：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業經教育部 106 年 5月 3日修正

發布，說明如下： 

（一）本辦法自 106 年 8月 1日起實施，敬請務必詳閱所附修正條文

內容。惟仍有對修正發布內容不滿意者，故研判法規可能會有

後續事項。 

（二）本校自去(105)年起已多次宣導及說明，現教育部已訂頒規定，

故敬請各位師長協助於106學年度第1學期聘任兼任教師時特

別注意審慎處理，請務必重視並藉此契機作業。因學校 1年須

增加 1,200 多萬元勞健保費另有 800 多萬元罰鍰，其中罰鍰不

可編列預算，1,200 萬元為新增預算將受議會檢驗。 

（三）自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起全校採學期制聘任兼任教師。故現有

教育系、中語系、華語文學位學程、音樂系、視藝系、英教系、

數學系仍有部分係採學年制聘任老師部分，請配合改為學期

制。 

（四）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而提前終止聘約者，應敘明理

由以書面為之，人事室將製作公版供各系(所、中心)使用。 

（五）因鐘點費須按月發給，各系(所、中心)務必依照學校規定之期

限提各級教評會審議兼任教師聘任案，至於未符合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而不再聘任者，人事室將與教發中心、教務處研商如

何因應校教評會開會之期限。 

（六）因採學期制聘任，人事室已計算出所有假別請假時數，將送至

各系(所、中心)，請各學術主管務必督促助教對兼任教師之授

課及請假依規定辦理，並請各系(所、中心)列管兼任教師之各

項請假情形俾供隨時查考，掌握兼任教師請假情形，以配合鐘

點費發放或不發放。 

（七）近來常發生兼任教師服務單位函復不同意其至本校兼課，請各

系(所、中心)注意應依限提教評會審議。本校專任教師到他校

兼課也要在開學前完成簽核作業，以符合開排課及鐘點費發放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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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鄭教務長玉卿： 

（一）配合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條規定，本校相關辦法修正案將提

報下次行政會議。 

（二）6 月 12 日開始下學期選課，請轉達專兼任教師務必於 6 月 12

日前上傳課程大綱，以免選課人數不足衍生兼任教師終止聘約

相關問題。 

（三）藝能科目有大、碩、博合開課程情形，因預研生已上過碩班課

程，部分課程可能因此開不成，請各系(所、中心)注意此問題

嚴重性。 

主席裁示： 

一、有關兼任教師聘任： 

（一）下次行政會議將提出各系(所、中心)可聘兼任教師數，同時因

為聘任辦法後續仍有諸多須因應之措施，請各系(所、中心)

審慎處理聘任事宜。 

（二）請轉知兼任教師應依本校規定期限上傳課程大綱。 

（三）各系(所、中心)要確實隨時掌握兼任老師差勤，並依教育部規

定辦理。 

（四）各系(所、中心)要提早行政作業，鐘點費才能依規定按時發放。 

二、6 月 6 日在天母校區召開行政會議，會後接續召開臨時校務會議，原

訂 6月 20 日校務會議停開。 

三、5月 25 及 26 日校務評鑑，各位師長及同仁不可請假，須配戴識別證，

並注意服裝儀容整齊清潔。請各位師長詳閱本校自我評鑑報告及研發

處提報之校務評鑑應注意事項。 

玖、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